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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换股吸收合并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及重大资产重组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所涉相关提示性公告之专项核查意见 

致：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或“金杜”）接

受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源电力”）的委托，担任龙源电力换

股吸收合并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庄能源”）及重大资产出

售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

已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重大资产出售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内蒙古平庄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有关事项之专项核查意见》（以下简称“《深交

所专项核查意见》”），于 2021 年 7 月 21 日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重大

资产出售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之相关人员买卖股票情况的专项

核查意见》（以下简称“《买卖股票专项核查意见》”）及《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

重大资产出售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

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于 2021 年 10 月 8 日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

事务所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及重大资产出售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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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于 2021 年 10 月 18 日及 2021 年 11

月 2 日分别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

吸收合并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重大资产重组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相关事项之专项核查意见》（以下简称“《资产剥离专项核查意见》”）。 

本次交易相关事宜已于 2021 年 12 月 8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该核准

后，平庄能源拟公告《关于公司股票连续停牌直至终止上市、实施换股吸收合并

的提示性公告》《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本公司事宜的提

示性公告》《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本公司异议股东现金

选择权派发及实施的提示性公告》等相关提示性公告。现就平庄能源进行上述相

关提示性公告是否存在法律障碍，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本所在《法律意见书》《深交所专项核查意见》《买卖股票专项核查意见》《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资产剥离专项核查意见》中发表

法律意见的前提和假设，同样适用于本专项核查意见。如无特别提示，本专项核

查意见中使用的定义与《法律意见书》《买卖股票专项核查意见》《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资产剥离专项核查意见》相同。 

金杜及金杜律师依据《证券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

业规则》等规定及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

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

本专项核查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

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专项核查意见仅用作龙源电力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金杜同意将本专项核查意见作为本次交易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

一同上报。金杜同意龙源电力在其为本次交易所制作的相关文件中引用本专项核

查意见的相关内容，但龙源电力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

或曲解。金杜有权对上述相关文件的内容进行再次审阅并确认。 

金杜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专项

核查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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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交易已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1、合并双方的内部审议程序 

2021年7月23日，龙源电力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及2021年第一次H股

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发行A股股票换股吸收合并平庄能源及重大资

产出售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2021年7月23日，平庄能源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及重大资产出售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2、拟出售资产交易对方的授权和批准 

2021年6月18日，平煤集团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同意本次交易方案，同

意平煤集团作为拟出售资产交易对方购买本次交易的拟出售资产，并签署相关协

议、出具相关承诺。 

3、本次现金购买资产交易对方的授权和批准 

（1）东北电力的批准与授权 

2021年1月14日，东北电力总经理办公会作出决议，一致同意签署《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将东北电力持有的东北新能源100%股权以协议方式转让给

龙源电力，转让价格以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报告所载评估结

果为基础，由各方另行协商确定。 

2021年6月17日，东北电力党委会作出决议，同意将其持有的东北新能源100%

股权转让给龙源电力，并签署《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及《业绩补

偿协议》。 

（2）陕西电力的批准与授权 

2021年1月13日，陕西电力总经理办公会作出决议，同意签署《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将陕西电力持有的定边新能源100%股权以协议方式转让给龙源

电力，转让价格以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报告所载评估结果为

基础，由各方另行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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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17日，陕西电力总经理办公会作出决议，同意签署《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及《业绩补偿协议》。 

（3）广西电力的批准与授权 

2021年1月11日，广西电力办公会作出决议，同意签署《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将广西电力持有的广西新能源100%股权以协议方式转让给龙源电力，

转让价格以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报告所载评估结果为基础，

由各方另行协商确定。 

2021年6月17日，广西电力总经理办公会作出决议，同意将其持有的广西新

能源100%股权转让给龙源电力，并签署《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及《业绩补偿协议》。 

（4）云南电力的批准与授权 

2021年1月14日，云南电力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了《云南电力与龙源电力

签署〈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题，同意与龙源电力签署《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 

2021年6月16日，云南电力总经理办公会作出决议，同意签署《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及《业绩补偿协议》。 

（5）甘肃电力的批准与授权 

2021年1月14日，甘肃电力总经理办公会作出决议，同意签署《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将甘肃电力持有的甘肃新能源100%股权以协议方式转让给龙源

电力，转让价格以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报告所载评估结果为

基础，由各方另行协商确定。 

2021年6月17日，甘肃电力总经理办公会作出决议，同意将其持有的甘肃新

能源100%股权转让给龙源电力，并签署《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及《业绩补偿协议》。 

（6）华北电力的批准与授权 

2021年1月14日，华北电力总经理办公会作出决议，同意签署《支付现金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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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资产协议》，将华北电力持有的内蒙古新能源100%股权、山西洁能100%股权、

天津洁能100%股权以协议方式转让给龙源电力，转让价格以经有权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报告所载评估结果为基础，由各方另行协商确定。 

2021年6月18日，华北电力党委会作出决议，同意将其持有的内蒙古新能源

100%股权、山西洁能100%股权、天津洁能100%股权转让给龙源电力，并签署《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及《业绩补偿协议》。 

4、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 

2021年5月31日，国务院国资委向国家能源集团出具了《关于龙源电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有关事项的批复》，原则同

意本次交易方案。 

5、香港联交所的无异议函 

2021年7月6日，香港联交所出具无异议函确认其对本次交易相关的股东通函

无异议。 

6、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021年12月8日，本次交易收到《关于核准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吸收合并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 3813

号），核准本次交易。 

经核查，本所认为，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已取得现阶段所

必需的批准和授权。 

二、相关提示性公告安排 

在取得前述批准的前提下，平庄能源拟公告《关于公司股票连续停牌直至终

止上市、实施换股吸收合并的提示性公告》《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

股吸收合并本公司事宜的提示性公告》《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

收合并本公司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派发及实施的提示性公告》等相关提示性公告，

以保障平庄能源全体股东的知情权益。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在取得上述现阶段本次交易所必需的批准和授权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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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平庄能源进行上述相关提示性公告不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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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

吸收合并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重大资产重组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所涉相关提示性公告之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王建平 

 

 

                      

  王  晖 

 

 

                      

  刘兵舰 

  

 

 单位负责人：                     

  王  玲 

 

 二〇二一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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